CCF-CV学术新锐评选条例
（2020年3月修订）

第一章  总　则
第1条 为推动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科技进步，鼓励创新性研究，促进青年人才成长，特设立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会（CCF-CV）学术新锐（以下简称“学术新锐”）。
第2条 本奖项由CCF-CV设立，每年评选一次，由CCF-CV评选和颁发。

第二章  评奖标准
第3条 [bookmark: _GoBack]参加学术新锐评选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1． 候选人在申请时系从事相关研究的研究生（含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），尤其是具备一定科研潜力的低年级博士生。低年级博士生的定义为：
a. 普博生入学后的前两年；
b. 直博生入学后的前三年；
c. 硕博连读自硕士入学开始起前三年。
2． 提供一项代表性工作。如：成果发表在计算机视觉领域顶级期刊或学术会议上，在权威学术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或为重大科研项目的完成与成果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3． 候选人需获得导师同意，且由两名CCF-CV专委会委员（不含导师）推荐，方可成为正式候选人。
第4条 每年最终获奖者不超过3人。

第三章  推荐程序
第5条 每位候选人需提交1份包含两名推荐人签名的《CCF-CV学术新锐推荐表》。
第6条 每位CCF-CV专委会委员同一年最多推荐两位候选人。

第四章  评选流程
第7条 在CCF-CV常委会领导下，由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负责评奖工作。
第8条 评奖过程分初审和复审两个阶段：
1. 初审阶段由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负责组织，进行资质审查，并推荐不超过10名正式候选人；根据正式候选人情况，由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提名评审委员会名单（不超过7名成员）；评审委员会名单与正式候选人名单提交CCF-CV常委会审议通过，通过后的评审委员会名单与正式候选人名单同时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2. 复审阶段由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，根据正式候选人情况，最终推荐不超过3名CCF-CV学术新锐获奖者，报CCF-CV常委会审议通过。
第9条 CCF-CV将邀请获奖者在CCF-CV指定的会议上以公开学术报告形式介绍其工作。 

第五章  罚      则
第10条 与CCF-CV学术新锐评奖有关的工作人员须遵守职业操守，如有违背，参照《CCF-CV奖励条例》第五章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。


第六章  奖项授予和颁发
第11条 CCF-CV在其指定的会议上，对获奖者及其导师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，获奖证书由CCF-CV主任签署。
第12条 获奖者及其导师免会议注册费 。
第13条 CCF-CV不另收取获奖人的其他费用，但获奖者到颁奖地点领奖所发生的费用由获奖者或其所在单位承担。

第七章  附　则
第14条 在评议过程中，若发现被评论文有作者抄袭、剽窃等学术道德问题时，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有权取消该申请人的参评资格；若在颁奖之后发现上述问题CCF-CV将取消其获奖资格，收回证书，并予公布。
第15条 本条例由CCF-CV常委会通过后生效。
第16条 本条例由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负责解释，CCF-CV提名与奖励工作组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条例进行修改，并报CCF-CV常委会审议通过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